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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推動區域醫療整合促進診所與醫院間垂直及水平合作，提升基層診所醫療品質與量

能，讓基層提供民眾優質的初級照護服務，可減輕大型醫院之負荷，並能更專注提

供急重症醫療。後續將陸續召開專家諮詢及相關討論會議，逐步凝聚推動共識，未

來將經由評選機制決定正式試辦團隊，並於 106 年編列預算 3 億元。 

(2)積極開發轉診資訊系統為鼓勵醫療的垂直與水平合作，讓病人至基層診所就醫後，

如需轉診，可透過資訊平台將病人及其病情資料等，轉介至接受轉診的院所。 

(3)推動社區化之居家醫療整合照護健保自開辦起，陸續推動多項居家醫療照護，為改

善不同類型居家醫療照護片段式服務模式，自 105 年 2 月起將一般居家照護、呼吸

居家照護、安寧居家療護及 104 年居家醫療試辦計畫等 4 項服務，整合為「居家醫

療照護整合計畫」。計畫特色為擴大照護對象、強化個案管理機制，且著重於促進

社區內照護團隊之合作，包括各類醫事人員間水平整合，及上、下游醫療院所垂直

整合，以病人為中心提供完整醫療服務。現有 663 家醫事服務機構組成 95 個團隊，

照護 4,854 人，並持續增加中。本部健保署將持續鼓勵組成社區內照護團隊，並均

衡分布於各區域，以照顧更多行動不便患者。 

4.鼓勵民眾自我健康管理分級醫療的成功，民眾就醫習慣也占很重要部分，為導引民眾

就醫行為，除加強民眾宣導並提供各項就醫資訊，建立社區照護網絡。另推出「健康

存摺 2.0 版」，鼓勵民眾自我健康管理並預防疾病發生。 

（二十二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產業創新轉型基金解決企業創新轉型

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3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552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2-7-297） 

許委員就「產業創新轉型基金」解決企業創新轉型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查

復如下： 

一、國發基金成立「產業創新轉型基金」與民間資金共同投資國內企業，除引導民間資金共同參與

產業結構調整外，並借重民間投資人專業投資輔導能量，協助被投資事業取得前瞻技術、引

進新商業模式，並提供經營諮詢建議，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及創造就業機會。 

二、「產業創新轉型基金」相關投資申請案評估及審議，須經國發基金評估符合政策方向，並提請

國發基金「產業創新轉型基金投資評估審議會」審議，經審議同意後須再提請國發基金管理

會通過後，國發基金始得參與投資，國發基金藉此嚴謹的投資審議機制，慎選合適投資標的

，以達成協助企業創新轉型的政策目的。 

（二十三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「五加二」創新產業並建請創造國內

投資機會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3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5530 號） 


